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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手語翻譯暨同步聽打服務實施計畫 

104 年 01 月 17 日核定 

106 年 02 月 11 日修定 

107 年 05 月 29 日修定 

113 年 01 月 05 日修定 

114 年 01 月 13 日修定 

114 年 12 月 29 日修定 

115 年 03 月 10 日修定 

壹、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33、61 條。 

貳、計畫目的 

    一、設籍本市或於本市就業或接受本市職業重建服務之聽語障礙者或合併 

        聽、語障之多重障礙者，提供其參加各項職業輔導評量、職業訓練、 

        就業服務、職務再設計、創業輔導及其他職業重建服務之手語翻譯暨同

步聽打服務（以下簡稱本服務）。 

二、提供本市雇主、辦理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就業服務、就業促進活動 

    等單位本服務，以協助單位提供聽語障礙者無障礙之學習及就業環境。 

三、提供本市辦理各項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活動記者會、舞台翻譯等場合 

  服務，以保障聽語障礙者參與公共事務權利。 

參、主辦單位：新竹市政府勞工及青年處（以下簡稱本處）。 

肆、計畫內容 

  一、服務對象 

   （一）設籍本市或於本市就業或接受本市職業重建服務之聽語障礙者或合

併聽、語障之多重障礙者。 

      （二）本市雇主、社會福利機關（構）團體或辦理各項職業輔導評量、           

職業訓練、就業服務、職務再設計、創業輔導及其他職業重建相關

服務之單位。 

      （三）經本處評估其申請項目屬就業促進相關活動者。 

   二、受理服務範圍 

      （一）服務項目 

 1.重大政策會議、勞資爭議處理等。 

 2.提供聽語障礙者求職面談、就業準備、就業適應、穩定就業、

職場輔導、就業觀摩、研習活動，及就業相關活動記者會、舞

台翻譯等。 



 2

 3.職前訓練、職業訓練、在職訓練、教育訓練及會議等。 

             4.經本處評估屬職業重建相關活動，且未涉及私人商業利益之 

               申請案件。 

      （二）受理申請時間：原則週一至週五，上午 8時至下午 5時。 

（三）服務時間：原則週一至週日，上午 8時至下午 6時，必要時得由 

        本處手語翻譯暨同步聽打窗口（以下簡稱本處窗口）

評估決定之。 

（四）服務範圍：以本市為原則，如有特殊情形須至外縣市服務時， 

                得經本處窗口評估決定之。 

三、申請管道 

    （一）電話：03-5318165。 

    （二）傳真：03-5319451。 

    （三）LINE 通訊軟體申請 ID：0937-260163(電話號碼) 

    （四）臨櫃申請 

四、作業程序 

（一）服務申請 

 1.申請單位/人（以下簡稱申請者）須於服務日期前 3 日提出，

填寫申請表（附表一），並以電話、傳真或 LINE 通訊軟體、臨

櫃申請等方式洽本處窗口，將申請表及活動相關資料送交本

處窗口，並經本處主管核可，始得核派手語翻譯員（以下簡稱

手譯員）或同步聽打員（以下簡稱聽打員）。 

 2.緊急或臨時性需要，得隨時提出申請，惟本處窗口將視人力  

   調派狀況，決定是否提供服務及派員。 

 （二）接案原則：評估是否符合服務派遣原則（服務對象及服務範圍）。

符合者，接案派員提供服務；不符合者，通知申請者或協助連結

其他資源。 

        （三）派案原則：  

     1.手語翻譯：由領有中央核發之手語翻譯技術士技能檢定合格

者擔任之，並依案件類型由本處派遣合適之手語翻譯員。 

      2.同步聽打：由通過「同步聽打服務」培訓課程要求，並取得

證明者擔任之。 

 （四）通知手譯員/聽打員及回復申請者：以申請表回復申請者，並提

供相關資料予受派手譯員/聽打員提供服務。手譯員/聽打員於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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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結束後，需於服務後 3日內填寫服務紀錄表（附表二）回傳本

處窗口，藉以核發該次服務費，並掌握服務必要之資訊，以利本

服務專業之累積與提升。 

        （五）服務督考：聘請專業委員，不定期於本服務提供期間進行督

導，並做成督導紀錄（附表三），以確保本計畫之服務品質。 

 （六）經費核銷：每一案服務結束後，由本處窗口承辦人檢具收據及服

務申請表，辦理經費核銷事宜。 

       （七）同步聽打僅提供現場溝通服務，不提供聽打檔案。 

  五、申請者應配合事項如下列，其他未盡事宜依本處規定辦理（附表四）。 

       （一）本項申請原則上免費。但若申請者已編列相關費用，本處另補助

差額支應。 

       （二）本服務由本處視人力進行手譯員/聽打員派遣調度，不保證派員；

且基於公有資源合理分配，恕無法指定手譯員/聽打員。若未於規

定期限內提出申請，或人力無法調配時，本處窗口得於告知申請者

後，取消服務申請。 

   （三）申請者若因服務現場需求改變，需延長服務時間，需先洽本處本處

窗口，由窗口處理，不得逕行要求手譯員/聽打員留駐，以免影響

其後續行程及本處行政作業流程。 

      （四）申請者若因緊急事故，致需取消或變更服務時間，至遲應於原申請

服務時間前 1個工作天通知本處窗口。 

  六、考量現有人力資源有限，若申請者未依規辦理，則酌予限制： 

    （一）申請者未依前述規定辦理申請、取消、變更，或無故未到、遲到

3次（含）以上。 

       （二）手譯員/聽打員非筆記抄寫或會議記錄人員，不當申請及使用本服

務，經查證屬實者。 

    （三）未經手譯員/聽打員同意逕自拍照、錄影，甚至上傳網路。 

(四)其他干擾本服務之運作，經本處窗口判定者。 

  七、本服務之人員資格、案件等級，以及服務費用等，係參考衛生福利部社

會及家庭署相關規定辦理，由本處依案件類型派遣合適之手譯員/聽打

員提供服務： 

    （一）手譯員/聽打員來源及等級：  

     1.手譯員：領有中央核發之手語翻譯技術士技能檢定合格者。 

      2.聽打員：通過「同步聽打服務」培訓課程要求，並取得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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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二）服務類型及付費標準 

 

手語翻譯服務類型 手譯員資格 服務費用 

一 

1.政府機關召開之重大政策會議(如：

國際研討會、法規 修訂會議、公聽會、

記者會等)。  

2.其他 

有「手語翻譯」技術士

證乙級者。 
每小時 2,000 元 

二 

複雜、重大、非單純性之協助  

1.嚴重影響個人權益或生命安全事

件，如：稅務或財務糾紛、家暴等。 

2.警政、司法事務(非涉刑責之交通事

件除外)、法律諮詢等。  

3.醫療(涉重大必要之醫療行為，如手

術說明、急診、生產、心理諮商、精

神鑑定) 

4.其他。 

有「手語翻譯」技術士

證乙級者。 
每小時 1,500 元 

三 

一般性之會議、活動、座談會、課程、

解說導覽  

1.對外公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活動及

會議。  

2.非涉刑責之交通事件。  

3.非涉重大必要之醫療行為。  

4.社會工作人員訪視、輔導案件及心

理諮商輔導。 

5.其他 

符合以下條件之一： 

1.持有「手語翻譯」

技術士證乙級者。 

2.持有「手語翻譯」

技術士證丙 級後翻

譯服務滿 150 小時

以上者。 

每小時 1,000 元 

四 

簡易溝通，如臨櫃服務、諮詢、溝通協

調 

1.一般公務事項諮詢。 

2.一般簡易臨櫃(含廣場型、攤位服務

型)。 

3.其他。 

持有「手語翻譯」 技

術士證者。 
每小時 500 元。 

交通費  依實核支 

同步聽打服務類型 聽打員資格 服務費用 

一 1.政府機關召開之重大政策會議 

(如：國際研討會、法規修訂會 議、

公聽會、記者會等)。  

領有同步聽打分級

測驗成績達每分鐘

120 字及正確率達

每小時 1,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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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服務費用計算標準 

（一）各級服務之酬給，均以各次實際受派服務類型及費用標準按鐘點

付費： 

   1.每次服務未滿 1 小時者，以 1 小時計。倘手譯員/聽打員依派

遣到達服務現場，而受服務對象未到場，手譯員/聽打員等候

超過 30 分鐘後即可離場，當次服務以 1 小時計算，而申請者

則依本計畫第肆點第六款予以警告或酌予限制日後之申請案。 

       2.第 1小時以後之服務，1小時 15 分以上（含）未滿 1小時

45 分以 1.5 小時計；1小時 45分以上（含）未滿 2小時 15

分以 2小時計；2小時 15分以上（含）未滿 2小時 45分以

2.5 小時計，意即以每 0.5 小時為 1計價單位依次類推累

2.複雜、重大、非單純性之協助  

(1)嚴重影響個人權益或生命安全事

件，如：稅務或財務糾紛、家暴等。  

(2)警政、司法事務(非涉刑責之交通

事件除外)、法律諮詢等。 

(3)醫療(涉重大必要之醫療行為，如

手術說明、急診、生產、心理諮商、

精神鑑定)。 

3.其他 

90%之證明者。 

二 1.一般性之會議、活動、座談會、課程、

解說導覽 

(1)對外公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活動

及會議。 

(2)非涉刑責之交通事件。 

(3)非涉重大必要之醫療行為。 

(4)社會工作人員訪視、輔導案件及心

理諮商輔導。 

2.簡易溝通，如臨櫃服務、諮詢、溝通

協調 

(1)一般公務事項諮詢。 

(2)一般簡易臨櫃(含廣場型、攤位服

務型)。 

3.其他。 

領有同步聽打培訓

研習(含課程及實習

各 10 小時以上)結

訓測驗成績達每分

鐘 80 字及正確率達

90%之證明者 

每小時 500 元。 

 交通費  依實核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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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二）為保障服務品質，各項會議、活動、研討會、就業促進宣導活

動及現場徵才活動等，手語翻譯申請案 2小時（含）以上、或

同步聽打申請案超過 1小時，則派遣 2位手譯員/聽打員同時服

務，同時付費。 

（三）每一申請個案每人每年補助金額以新台幣十萬元為限。 

伍、經費概算：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新竹市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身心障礙者就業

計畫—身心障礙者就業輔導各項下支應。 

陸、預期效益  

一、每年預計提供聽語障礙者參加各項職業輔導評量、職業訓練、就業服

務、職務再設計、創業輔導及其他職業重建服務之手語翻譯 230 小

時，以及同步聽打服務 50小時。 

二、提供雇主及辦理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職前訓練、在職訓練、就業服 

    務及就業促進活動等單位手語翻譯服務，協助單位提供聽語障礙者無 

    障礙之學習及就業環境，提升聽語障礙者就業品質。 

三、提供本市辦理各項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活動記者會、舞台翻譯等場合  

之本服務，以保障聽語障礙者參與公共事務權利。   


